Boston, Thomas 波士頓（1676～1732） 是蘇格蘭教會的牧師，以及頗有成就的神學家。他出生於伯域克郡（Berwickshire）之鄧斯（Duns），在愛丁堡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，在該校修讀神學一個學期，後來在長老的教導下完成神學訓練，跟著便到蘇格蘭邊陲的宣伯連（Simprin）和伊特雷克（Ettrick）作牧師。
　　波士頓出版過好幾本書，最出名的是《人性四重奏》（Human Nature in its Fourfold State），在蘇格蘭基督徒中與《天路歷程》齊名。他論工作之約及恩典之約的作品，在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神學可與維邱斯（Herman Witsius, 1636～1708）及科克由（Johannes Cocceius, 1603～69）媲美。
　　波士頓對希伯來文的造詣頗深，他之《論希伯來文音註》（Tractatus Stigmologicus Hebraicus）是以拉丁文寫成的，於他死後出版（1738），贏得普世希伯來文學者的讚賞，但他的論點為後代希伯來文的發展推翻了。
　　波士頓的名字能留於青史，主要是他捲入了「精選爭辯」（Marrow Controversy）。在十八世紀初期，蘇格蘭神學頗具律法主義的味道。有一次歐他拉得的長老團（Presbytery of Auchterarder）和一個神學生發生爭執，長老團因為這學生對悔改（Repent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11,Name=Repentance}）教義的不同看法，拒絕發給他證書；長老團對該神學生說，若要得到認可，就要接受下面的宣示︰「為要來到基督面前，便須棄絕罪惡，我相信這樣的道理既不穩妥，亦非正統」；學生拒絕了，1717年蘇格蘭總議會亦支持他，指出長老團是錯誤的。波士頓接受了所謂「歐他拉得信條」，但對此「信條」的準確性，仍有相當程度的保留。
　　在這個爭辯中，波士頓把費舍的《近代神學精選》（Edward Fisher, The Marrow of Modern Divinity, 1645）再版，介紹給蘇格蘭教會，此書是編輯改教家如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和加爾文（J. 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，以及英國清教徒（Purit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的作品而成；波士頓認為此書幫助他明白並傳講恩典的教義。賀雅各（James Hog）在1718年再出版此書。
　　到了這個地步，蘇格蘭教會的兩個陣營勢成水火。聖安德烈大學之聖馬利亞學院院長赫度（James Hadow，約1670～1747）反對此書，終於引到總議會禁止它。波士頓及其他十一個人〔稱作「精選諸子」（'Marrow Men'）【編按︰在英國北部及蘇格蘭， marrow可解作「伙伴」，或「精髓」，在此場神學爭辯，兩個意思是雙關又可能並用的】〕則努力使議會撤消禁制；雙方均說他們是接受韋斯敏斯德信條的。
　　【編按︰整個「精選爭辯」（1717～22），其實發生於蘇格蘭教會內福音派牧師與當權的新律法主義者之間。到了十八世紀初，改教時期那種因信稱義的思想漸漸消退，為一種新律法主義代替；蘇格蘭教會當權者認為福音，是一種「新的律法」（neonomos），是用來代替舊律法的。福音代表的新律法，是以一種立約的形式出現︰人若得著救恩，就必須立約悔改，這是信心的條件。波士頓是當時福音派的領袖，他與十一位朋友反對這種思想，認為救恩的惟一條件，就是以信心仰望基督；要能仰望基督，人必須棄絕自己的罪，才能不看自己，只看基督；只有這樣，人才能與基督聯合，得著力量過聖潔的生活。當時教會當權派認為，這種反律法的思想是危險的，故1722年的總議會年會，便定他們為錯誤，卻沒有革除他們的牧職。】
　　我們若從現在的角度來重估這場爭辯，就知道赫度所領導的陣營是錯誤的，他們太看重律法精神，以致把立約神學也歪曲了。他們把為萬人的救恩，與接受救恩的條件（悔改）相混淆，並且以後者作為前者的基礎。【編按︰意思是這樣的︰基督為萬人死，因而可以向萬人提出得救之道，基督這個工作及其果效，是獨自完成的，不需等人有了悔改之約才能完成及生效；人當然需要悔改──波士頓並不反對此點──但人之悔改與基督成就的救贖之間，卻沒有因果的關係。】波士頓與其他「諸子」所了解的立約神學，是一種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的神學，不是律法的神學。赫度認為《近代神學精選》及「精選諸子」反對韋斯敏斯德信條，這是不大真確的，在1645年出版的《精選》一書，裡面有一篇序言是由卡拉（Joseph Caryl, 1602～73）寫的，而卡拉卻是由韋斯敏斯德議會委任，特別負責「修訂及批准要出版的神學書籍」（Beaton）。
　　波士頓一生的作品不少，為後人編訂成為十二冊的文集（1899），第七冊即是《近代神學精選》，裡面附有他的註解。我們要明白整個爭辯的主旨及問題之所在，此書是絕對不能忽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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